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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

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个人审查意见 

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的有关规定，天等县

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西华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

的《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

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，委托自治区水利厅专家库专家对报告表

进行技术审查，审查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

项目位于崇左市天等县天等镇大隆村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

厂区旁，中心坐标东经 107°10′34″，北纬 23°3′41″。项目

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，项目代码为 2019-451425-77-02-010048，

工程等级及规模：Ⅲ类，全厂总焚烧能力 150～600t/d（含 150t/d）；

总用地面积为 29556.10m
2
，总建筑面积 1670.02m

2
。容积率 0.049，

建筑密度 4.92%，绿地率 0%，室外硬化地面 19604.92m
2
。 

项目建设占地 2.96hm
2
，均为永久占地，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

主体占地范围内，面积不重复计列；工程建设实际总挖方 1.24 万

m
3
，填方 1.24 万 m

3
，无外借土，无永久弃方。项目由天等县和创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，实际总投资 7734.54 万元，其中土建

投资为 3120.13 万元。项目已于 2019 年 3 月开工，于 2020 年 6

月完工，总工期 16 个月。 


